附件3
2017年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申报办法

一、申报范围
    1.翻译工程资助项目的范围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四类，四类作品的比例要求不限。不属于以上四类作品的项目，暂不列入申报范围。

    2.申报项目必须能够最终实现向非华语地区版权输出或与非华语地区的出版单位进行国际合作出版发行。输出方式主要是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在内地及港、澳、台市场销售的和以外国华语地区为输出方向的中文版图书，以及国内出版的外文版图书，不列入申报范围。
    3.申请项目的出版物限于图书。

    4.申报者限于出版集团、出版社（不含中国港、澳、台地区）。申报单位应为具有作品版权（或能协调多元版权主体）、高水平翻译团队和较强销售能力的中外出版和经纪机构。

二、申报要求

1.申报作品具有正确的政治导向，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代表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水准，深刻讲述当代中国故事、中国奇迹，生动表达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情感世界和精神风貌，能够更好地传播中国核心价值和中华文化。

2.申报作品既展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水平，为大多数读者公认，又适合不同对象地区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因素，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

3.已获得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等其他翻译项目资助的同语种的图书，不得再次申报。

4.申报作品必须有版权输出合同。

5.申报作品必须有清晰明确的项目目标，严谨可行的实施方案，科学合理的预算安排，健全完整的考评体系。

6.申报作品要适当兼顾各语种翻译实际，综合考量作品的价值和影响、翻译语种、出版方式及国外市场营销前景。
    7.申报以品种为单位进行申报，即以一个书号加一个语种为一个品种进行申报。对于套书（只使用一个书号的情况），按每套书为一个品种申报；对于丛书（每本书使用一个书号的情况），按单本书为一个品种申报，对于语种，按一个书号一个语种为一个品种进行申报。

    三、申报材料
1.申报表打印表格和电子表格各一份

2．与外方出版社签订的版权输出合同或合作出版合同复印件一份。

3．原著作者同意翻译与海外出版的授权书复印件一份。

4．原著样书两本。

5．每部作品相关材料各装一个信封，信封上标明序号、作者、书名。

6．申报作品汇总表一份（excel格式），表格包含以下内容：序号、作者、书名、体裁、中文字数（以千字为单位）、申报单位、外文出版机构、语种、译者、计划出版时间。电子表格序号按照作者字母顺序排名；字数以图书版权页所标明的字数为准。

7.申报材料须经认真核实后客观准确填写，申报单位履行相关责任。

    纸质申请材料于2017年3月6日以前（邮件以寄出的邮戳为准）寄至办公室秘书处。电子版申报材料同时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不予受理。  
收件人：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中国版本图书馆西楼604室

邮  编：100005

联系电话：010-58689969  13671185328

联系人： 吕健泳

电子邮箱：cci_project@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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